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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舉行之
年度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2020年度股東大會（「年度
股東大會」）已於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海
市銀城中路188號交銀金融大廈舉行。

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刊載於日期為2021年5月13日之年度股東大會通告上動議之決議案均
以投票方式表決。

年度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動議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有效票數（股，%）

同意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酌情批准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本行董事會工作報告。

45,463,860,635
99.877589%

7,261,173
0.015952%

48,459,751
0.106459%

由於逾二分之一(1/2)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故此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審議及酌情批准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本行監事會報告。

45,463,932,635
99.877747%

7,227,973
0.015879%

48,420,951
0.106374%

由於逾二分之一(1/2)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故此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3. 審議及酌情批准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本行財務決算報告。

45,463,980,035
99.877851%

7,237,473
0.015900%

48,364,051
0.106249%

由於逾二分之一(1/2)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故此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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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有效票數（股，%）

同意 反對 棄權

4. 審議及酌情批准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本行利潤分配方案。

45,487,067,133
99.928570%

25,901,226
0.056902%

6,613,200
0.014528%

由於逾二分之一(1/2)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故此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5. 審議及酌情批准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本行固定資產投資計劃。

45,510,092,786
99.979155%

2,841,773
0.006242%

6,647,000
0.014603%

由於逾二分之一(1/2)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故此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6. 審議及酌情批准聘用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擔任本行2021年度國際核數師及普華永道中天
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本行2021年
度國內核數師，負責向本行提供審計及其他相
關服務；全部報酬合計為人民幣3,680.7萬元，
聘用期限為年度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至2021年
度股東大會結束之日止；並授權董事會代表本
行確定並與其簽訂彼等各自聘用合同。

45,483,995,881
99.921823%

28,861,934
0.063406%

6,723,744
0.014771%

由於逾二分之一(1/2)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故此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於年度股東大會當日，有權出席並可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對決議案進行表決的總股份數為
74,157,216,275股。本行並無任何股東有權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同意動議
之決議案，亦無股東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須於年度股東大會放棄表決權。

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和授權委任代表共持有45,519,581,559股股份，佔有權出席並可
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對動議之決議案進行表決的股份總數的61.382538%。年度股東大會由
本行董事長任德奇先生主持。

監票及律師見證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本行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年
度股東大會投票之監票人。本行股東代表鮑絳先生、耿岩先生、監事關興社先生，以及
本行中國法律顧問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李開葉律師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共同負責了計票
和監票。

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委派李開葉及葉嘉雯兩位律師見證年度股東大會，並出具了法律
意見書；認為年度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規
定；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人員和召集人的資格均合法有效；年度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符
合有關法律、法規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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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末期股息

年度股東大會上已通過宣派並支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現金人民
幣0.317元（含稅）（「末期股息」）。

考慮到股息紅利所得稅申報流程，末期股息預期於2021年8月3日（星期二）派發予於2021
年7月12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之股東，於2021年7月13日（星
期二）派發予於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行A股股東名冊之股東。

對於投資本行H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港股
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及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將約於2021年8月3日（星期二）開始將末期股息通過結算參與人發放給投資者。
對於港股通投資者以外的本行H股股東，本行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會於2021年8月3日（星期二）以平郵方式將支票郵寄予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的H股股
東，郵誤風險概由H股股東承擔。末期股息將以人民幣向港股通投資者支付，以港幣向港
股通投資者以外的H股股東支付。人民幣和港幣的匯率以年度股東大會召開日期之前五個
交易日（即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至2021年6月28日（星期一）中國人民銀行公佈之人民幣
兌換港幣匯率中間價的平均值（人民幣0.833052元兌1.00港元）為準。

本行將於2021年7月7日（星期三）至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確認獲取末期股息的權利，本
行H股股份的所有過戶文件須於2021年7月6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交回本行H股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根據自2008年實施並自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行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
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非居民企業股東在獲得股息之後，可以
根據稅收協定（安排）等相關規定申請辦理退稅。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
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
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其應得之末期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
知》（國稅函[2011]348號），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取
得的股息及╱或紅股所得，一般可按1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然而各個境外居民個人
股東繳納個人所得稅率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相關稅收協定而可能有所
不同。本行亦將按照相關規定，為於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之相
關股東就其所收取的末期股息代扣代繳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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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投資本行A股的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滬股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
行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
發。本行按照10%的稅率代扣代繳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
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
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行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
受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超出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
的應納稅款的金額予以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行A股股東一致。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港股通投資者，本行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簽訂《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
紅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港股通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行
派發的末期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末期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

港股通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關於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以及《關於深
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
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或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
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或深港通投資香
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個人投資者徵稅。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
者不代扣代繳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行H股股東一致。

承董事會命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顧生
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
2021年6月29日

於本公告發佈之日，本行董事為任德奇先生、劉珺先生、李龍成先生*、汪林平先生*、常
保升先生*、廖宜建先生*、陳紹宗先生*、宋洪軍先生*、陳俊奎先生*、劉浩洋先生*、楊
志威先生#、胡展雲先生#、蔡浩儀先生#、石磊先生#、張向東先生#及李曉慧女士#。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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